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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股份獎勵計劃概覽

2009年10月30日，我們當時的唯一股東批准了一項業績股份計劃（「績效股計劃」）和一項限制性
股份計劃（「限制性股份計劃」，連同績效股計劃一同稱「股份計劃」）。

股份計劃的建立旨在認可其參與者（「參與者」）作出的貢獻和持續奉獻，並授予以繳足股份或等
值現金或兩者結合組成的獎勵（「獎勵」）。

我們相信，股份計劃將通過認可參與者的過往貢獻與服務及激發他們為我們的長期發展作出貢
獻，使我們能夠吸引、保留和激勵參與者達到更高的績效標準，並鼓勵付出更大努力和更加忠
誠。

各股份計劃下將發行的最終股份數目將取決於指定績效期內，有關股份計劃相應預定目標的實現
情況。如果績效期結束時未達到有關臨界目標，將不會根據股份計劃發行股份。績效股計劃下發
行的股份沒有歸屬期，而限制性股份計劃下的股份將在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執行資源與補
償委員會」）指定的歸屬期內發行。

設立股份計劃的原因在於，令我們在構建合資格參與者的薪酬方案及提供一種激勵和保留員工的
額外工具方面具有更高靈活性，以便我們能提供具市場競爭力的薪酬方案。

本上市文件登記日期起計六個月期間內，股東可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查閱股份計劃的規則。

請參閱下文「我們的股份計劃概要」，了解股份計劃規則的概要。

在年報內披露

只要股份計劃繼續實施，我們將在年報中披露符合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手冊規定的信息。

計劃管理

股份計劃由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手冊的規定管理。

我們的股份計劃概要

以下是股份計劃主要規則的概要。

資格

以下人士除非亦為本公司或其聯繫人的控股股東（定義見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手冊），否則在
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酌情確定後，彼等有資格參與股份計劃：

(i) 本集團已滿二十一(21)歲且出任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不時指定的職級的員工；

(ii) 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認為已為本集團的成功作出貢獻或將作出貢獻的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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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集團擁有控制權的聯營公司的員工，而彼等已滿二十一(21)歲且出任執行資源與補償委
員會不時指定的職級，以及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認為已為本集團的成功作出貢獻或將作
出貢獻；及

(iv) 嘉德置地及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就股份計劃指定的嘉德置地附屬公司的員工，而彼等已
滿二十一(21)歲且出任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不時指定的職級，以及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
會認為已為本集團的成功作出貢獻或將作出貢獻。

控股股東（定義見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手冊）及其聯繫人將不符合參與股份計劃的資格。

股份計劃下的獎勵

股份計劃下的獎勵代表參與者在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指定的績效期內實現指定績效目標後，免
費獲取繳足股份的權利。

股份計劃下的獎勵僅在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信納指定績效目標已在指定績效期內實現後，方會
發放。績效股計劃下發行的股份沒有歸屬期，而限制性股份計劃下的獎勵僅可在執行資源與補償
委員會確定的歸屬期到期後發放。

各股份計劃下參與者的選擇和因應獎勵將授予參與者的股份數目須由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全權
酌情確定，而確定時並會考慮（包括其他）參與者的職級、工作績效、服務年期和對本集團成功
與發展作出的貢獻等標準。

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的決定

對於任何股份計劃下的各項獎勵，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須決定（包括其他）參與者、授予獎勵
日期、績效條件和滿足績效條件的期限、獎勵涉及的股份數目以及獎勵的歸屬期（就限制性股份
計劃而言）等事宜。

作出有關決定後，確定有關股份計劃下的獎勵和列明獎勵相關信息的獎勵函件將發送至各參與
者。

獎勵的歸屬與失效

在若干情況下，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具有酌情決定權以使獎勵失效，或保留任何獎勵的所有或
任何部分，以及歸屬任何獎勵涉及的部分或全部股份，或保留任何獎勵的全部或任何部分，直至
有關績效期結束。該等情況包括參與者不再受聘於本集團或本集團擁有控制權的聯營公司、參與
者死亡或破產、參與者行為不當，以及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批准的任何其他事件。

股份計劃的規模和時限

可能發行予參與者的股份數目須受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手冊的規定所規限，且根據股份計劃或
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授出的獎勵而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出本公司於獎勵之有關日期前一日的
已發行股本（庫存股份除外）的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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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股東或當時可能規定的任何有關機構另行批准，否則各股份計劃須分別從本集團採納日期起
計持續生效最多10年。

股份計劃的到期或終止不影響據其授予參與者的獎勵，無論有關獎勵（全部或部分）是否已由執
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發放。

股份計劃的操作

在有關股份計劃的獎勵歸屬後根據該計劃發行予參與者的股份，將在發行和配發時繳足，並全部
享有同等權利，包括就當時現有股份所宣派或建議派發的股息或其他分派，而相關記錄日期為有
關歸屬日期當日或之後，且在所有其他方面均與當時已發行的其他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可酌情決定是否已滿足（無論全部或部分）或超過有關股份計劃的績效條
件。作出任何有關決定時，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有權對本集團或本集團擁有控制權的聯營公司
（視乎情況而定）的經審核業績作出計算調整，以計及他們認為有關的因素，包括會計方法、稅
項和特別事件的變動。倘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全權酌情決定參與者並未滿足有關股份計劃的績
效條件，或者參與者不再合資格參與有關股份計劃，則有關獎勵將失效且無價值。

調整事件

若本公司的已發行普通股本或儲備有變動（無論是以溢利或儲備資本化或者供股、削減、分拆、
合併、分派或其他方式），或若本公司須宣派特別股息（無論以現金或實物），執行資源與補償委
員會可在其認為恰當的情況下，決定調整尚未歸屬獎勵或股份計劃下未來獎勵涉及的股份類別
和╱或數目，惟參與者獲得的利益不會較股份持有人所獲得者為多。

除非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另行確定，否則發行證券作為一項收購或私人配售證券的代價，或本
公司通過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場內購入由本公司根據一項有效的購股授權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承
攬的股份，繼而將購入或收購的已發行股份註銷，通常不被視為一種需要調整的情況。

股份計劃的修訂或更改

股份計劃可通過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決議案不時修訂和╱或更改，惟在以下情況下不得作出
修訂或更改：

(i) 獎勵附帶的權利受不利影響，但如有權享有不少於四分之三的在所有未結清獎勵的績效條
件全部滿足後，發放有關股份計劃下所有未結清獎勵後將予歸屬的所有股份總數的參與者
批准則除外；

(ii) 因對參與者有利而做出，惟股東在股東大會上事先批准則除外；及

(iii) 尚未獲得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和其他必要監管機構的事先批准。

此外，執行資源與補償委員會可不時通過決議案（且除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事先批准外，無需其他
正式手續），以任何方式對任何股份計劃作出必要修訂或更改，以使有關股份計劃符合任何法律
規定或任何監管機構或其他有關機構或機關（包括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的法定條文、條文或法規。



附錄四  我們的股份獎勵計劃

– IV-4 –

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第17章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手冊第843至861條

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第17章載列關於涉及上市發行人或任何其附屬公司的新股份或其他新證券的
購股權授予全部計劃的詳細條文。

如上文討論，根據股份計劃的獎勵指參與者免費獲得全數支付股份的權利。與股份購股權不同，
並無關於根據股份獎勵計劃（例如股份計劃）授予的股份獎勵可行使的購股權或授予參與者酌情
權。股份將根據預定目標的達標情況及適用條件發售予參與者。因此例如行使期及行使價的一般
概念並不適用於股份獎勵計劃。

由於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第17章僅監管員工股份購股權計劃，並無監管股份獎勵計劃（例如股份
計劃），因此將繼續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手冊第843至861條（而非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第
17章）對股份計劃進行監管。本公司於未來可能採用的未來股份獎勵計劃（例如股份計劃）將按
照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手冊（而非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的規定進行監管，除非香港聯交所上
市規則被修訂以應用於該股份獎勵計劃。

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手冊，於任何一日，根據任何一個股份計劃下可授予的獎勵有關的可
發行新股份數量，加上兩項股份計劃授予的所有獎勵有關的已發行及可發行新股份的總數不應超
過在該日之前一日已發行股份（庫存股份除外）總數的百分之十五(15%)。

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手冊及股份計劃的規則，披露將由本公司呈列於其年報當中，其中包
括：

• 自股份計劃開始至到被審核的財政年度結束為止，根據兩個股份計劃授出的股份總數；及

• 根據股份計劃已獲得股份的參與者的名稱 及其獲發行的新股份╱獲轉讓的現存股份數
目，而該數目代表以下總數的百分之五（5%）以上；

• 根據兩個股份計劃可使用的新股份總數；及

• 根據兩個股份計劃已發送的現存股份的總數。




